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谈迷债回购计划（只有中文）  

 

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３日（星期四） 

 

 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七月二十三日）出席「消

委会三十五周年研讨会」后会见传媒的谈话内容： 

 

记者：苦主今日对两件事有不满，一是银行不受谴责，二是对专业投资者

不公平，你认为如何？ 

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据我了解，银行的回购计划当中，约有二万九千

名迷债持有人纳入回购计划之内。约有二千名投资者不包括在计划内，他

们是属于符合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定义的专业投资者，或是属于有经验投

资者。 

 

  我觉得证监会和金管局和分销银行在达成回购协议的时候，是作了多

方面考虑，主要出发点是如何帮助投资者取回投资本金。今次回购计牵涉

的金额非常之大，亦彰显了证监会的监管能力。银行会有机制去改善将来

的内部监控和投诉处理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兼顾各方面考虑的

方案。 

 

记者：专业投资者不获赔偿，他们是否受到歧视？ 

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在以往证监会与其它证券行所签署的协议当中，

也有不包括专业投资者在范围内的例子。我们了解到该些协议是银行和监

管机构在多方面用了很多时间所谈判的成果。当然如果没有受惠于回购计

划的投资者而对银行有投诉的话，监管机构是会处理的。 

 

记者：为何今次会有经验投资者的界定？ 

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这是银行和监管机构所达成的协议，投资者欲理

解多一些，可向银行查询。 

 

记者：关于监管银行方面，特别是分开投资和传统业务，理论上银行在九

月底便要实行。现时进度如何？ 

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金管局曾向银行咨询，将证券产品销售及银行其

它运作分隔。据我了解，银行会在这几个月开始落实这方面的工作。 



 

记者：会否监察分隔的进度有什么问题？ 

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据我了解，监管机构和银行是很积极进行这件事

情，当然个别银行如何处理，应该由它们去答复。 

 

记者：可否解释高风险投资交易的定义？ 

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我相信这方面，投资者应向银行查询，让银行去

解释。  

完  

 

 

 


